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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藏香》国家标准

（征求意见讨论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任务来源

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7 年国家标准制、修订计划的工作安排，由

西藏自治区标准化研究所等牵头负责组织起草国家标准《藏香》，项目编号为：

20173999-T-607，按照当前工作安排，计划定于 2021 年完成。

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。

二、目的和意义

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要将西藏建设成为“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

保护地”和“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”。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之际，习总

书记在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时也提过“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，

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。”。

近年来，西藏在建设特色国际旅游城市的进程中，以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为依托，

打造民族文化特色产业，树立民族文化品牌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。

藏香，是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，时刻伴随着藏族人民的生

活。近年来，藏香名气高涨，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，极大地推动了藏香产业

的传承和发展，同时多省都已出现生产制造藏香的厂家。但目前国内藏香生产遵

循传承下来的古老经验，除西藏自治区之外，其它各省没有任何统一的标准，这

将影响产品的质量，也限制了产品的销售渠道。

该标准的制定，一是可以填补我国藏香标准的空白；二是可将西藏作为藏香



发源地,加大民族特色产业宣传，打造西藏最具潜力的第一个工业产品；三是规

范藏香生产企业和小作坊的生产加工行为，切实保障产品质量安全。

作为民族特色的藏香产品，也必将借助国家标准出台的契机，迅速拓展市场，

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，藏香产业也将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。

三、编制原则、方法和主要思路

1、注重兼顾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，确保标准编制的原则性

保护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、安全使用藏香是制定该

国家标准的首要原则，同时标准的格式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 的规定进行编制。

2、注重结合现行国家标准，确保标准各项指标的安全性、协调性和适用性

在标准研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产品分类、要求、试验方法以及包装等内容一

定程度上参照了现有国家标准，主要包括：

GB/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识

GB/T 26393 燃香类产品有害物质测试方法

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3、注重结合藏香产品市场的需求，确保标准在市场中的适用性

根据藏香产品市场的需求，制定的标准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内藏香生产企业的

技术水平和保证产品质量指标的要求，同时满足大多数用户对藏香产品的需求，

便于生产，宜于应用。

四、起草过程



本标准草案在起草过程中召开了多次研讨会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参与

标准研讨的专家多来自企业、政府、检验检测单位的代表，通过对标准内容的反

复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目前的国家标准文本。主要起草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。

1．形成标准草案和标准立项建议书。2014 年-2017 年，开展藏香产业前期

调研和预研工作，明确研究框架和总体思路，形成了《藏香》西藏自治区地方标

准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国家标准草案稿和标准立项建议书。

2．成立起草组。2017 年-2019 年，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，完成国家标准立

项，召开课题任务启动工作会，成立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起草组”），

明确工作原则、目标、内容和相关要求。

3．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。2019 年-2021 年 7 月，起草组充分运用理论分

析、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等方法，并且充分借鉴前期《藏香》在西藏实施当中出

现的问题和研究的成果，围绕藏香定义、原材料、理化指标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

则等内容，多次召开不同规模的标准研讨会，经过藏香各生产企业、藏香各销售

点、藏香消费者、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传承人、地理标志产品藏香发源地、各藏

香协会、四川省藏香生产经销商、国家燃香类产品检验检测中心、家用卫生用、

日用杂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，再反复推敲，

进一步明确标准定位、应用对象和适用范围，进一步完善了标准的主要内容，对

标准草案进行了大量修改，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1-5稿。起草过程中完成了

调研论证、政策法规信息收集、标准修改完善等工作。

4．形成征求意见稿。2021年 8月，起草组赴福建调研我国燃香之都，同时

与来自国家燃香类产品检验检测中心的专家、学者和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，并在

收集整理意见的基础上工作，召开相关研讨会，进一步论证藏香标准与现行国家

标准的兼容性、藏香标准在市场活动当中的适用性等方面问题，在此基础上，对



标准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，反复修改、反复征求意见，完善和提升，形成了标准

征求意见稿。

五、主要技术内容及其依据

1．范围

标准规定了藏香产品的术语和定义、产品分类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

以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。标准适用于寺庙、家庭、办公等场所使用的藏香

产品。

2．各项技术指标的确立

1）原材料，是产品质量的源头和基础，控制好产品原材料，才能保证产品

质量及用香安全。因此，本标准中对原材料进行了相关规定。

2）感官要求，是关系到产品品质和消费者用香体验的重要指标。因此有必

要在标准里限定香味、外观和脱圈性等感官指标要求。

3）水分及挥发物，产品水分及挥发物含量太高容易引起霉变，因此规定了

该指标要求。按 QB/T 1692.4 的规定进行测试检验。对样品进行测量，结果见表

1。结合测量结果，将水分及挥发物限量指标设定为粉香≤12 %，线香≤12 %，塔

香≤8 %，瓣香≤8 %，盘香≤8 %。

4）燃烧后有害物质限量，按照我国相关标准及有关规定，以及藏香的特点，

收集了相关标准及此次检测报告，确定了各项指标，并对采集的样品进行了检测，

同时对比了以往藏香检测抽查结果。燃烧后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及检测数据统计见

表 1。



表 1 藏香燃烧后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及检测数据统计

项目 指标 样品批次 结果范围 合格率（%）

甲醛/(mg/m3) ≤0.10 35 0.004～0.041 100.0

苯/(mg/m3) ≤0.05 35
0.003～0.024

100.0

甲苯/(mg/m3) ≤0.1 35
0.001～0.044

100.0

二甲苯/(mg/m3) ≤0.1 35
0.001～0.033

100.0

5）重金属元素限量

a检测重金属元素的意义

由于藏香主要由藏药及香草等天然植物成分手工制作而成，几乎所有藏香都

含有多种重金属离子。地方标准《藏香》中规定的可迁移元素，只是对其误食风

险作出判断，模拟误食后人体胃液环境进行检测，没有考虑到藏香燃烧过程中其

内含的重金属元素将随着灰份和烟尘进入环境或者人体，尤其是其部分重金属会

以气溶胶或金属氧化物的形式随主流烟气被人体吸入，从而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

的风险。因此本标准规定了藏香重金属元素指标要求。

b检测方法的选择

微波消解制样容易控制，产生的酸雾少，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，减轻对人体

危害。而且微波消解试验重复性好, 使用密闭消解罐使易挥发元素 As、Hg 等不

损失，可获得很好的精密度与准确度。ICP-OES 法具有多元素同时检测、分析速

度快、稳定性好、灵敏度高等优点，被广泛用于多个领域的重金属元素测定中。

因此本标准利用微波消解-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法测定藏香中重金属元

素含量；

c 藏香重金属元素限量说明



藏香重金属元素最大限量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测定。对 35 批样品进行检测分

析，结果见表 2。铅的结果范围为 0.62～36.11 mg/kg，其中有一批次检测结果为

36.11 mg/kg，其余批次均小于 5.0 mg/kg，因此将铅的限量值设为 15.0 mg/kg。

砷的结果范围为﹤0.61～77.21mg/kg，其中有一批次检测结果为 77.21 mg/kg，其

余批次均小于 5.0 mg/kg，将砷的限量值设为 5.0mg/kg。汞的结果范围为﹤0.25～

5.97mg/kg，其中有一批次检测结果为 5.97mg/kg，其余批次均小于 1.0mg/kg，

因此将汞的限量值设为 3.0mg/kg。镉的结果范围为﹤0.045～0.35 mg/kg，将镉的

限量值设为 3.0 mg/kg。铬的结果范围为 1.072～10.60 mg/kg，其中有一批次检测

结果为 10.60 mg/kg，其余批次均小于 10.0 mg/kg，将铬的限量值设为 10.0 mg/kg。

以上限量值的设定均参考了《GB 26386-2011 燃香类产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》和

考虑了藏香的特点。

表 2 藏香重金属元素最大限量指标及检测数据统计

项目 指标 样品批次 结果范围 合格率（%）

铅/(mg/kg) ≤15.0 35 0.62～36.11 97.1

砷/(mg/kg) ≤5.0 35 ﹤0.61～77.21 97.1

汞/(mg/kg) ≤3.0 35 ﹤0.25～5.97 97.1

镉/(mg/kg) ≤3.0 35 ﹤0.045～0.35 100.0

铬/(mg/kg) ≤10.0 35 1.07～10.60 97.1

7）燃烧安全性能指标，是产品使用的安全要求。藏香点燃，火焰熄灭后，

复燃容易引起火灾，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，因此规定了该项指标要求。

8）产品使用性能，藏香点燃后中途不应自行熄灭，是产品使用的最基本要

求，因此本标准规定了此项指标要求。



9）净含量，藏香在生产包装后因水分和挥发物的变化会引起净含量的短缺，

为了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，本标准规定了净含量指标。

10）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指标的规定，是为了排除其过程中存在的不安

全隐患。

六、标准属性的建议

标准规定了藏香产品的术语和定义、产品分类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

以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。本标准将规范各藏香生产销售企业进行生产加工

及推销活动，引导寺庙、家庭、办公等场所更加安全地使用的藏香，同时为相关

行政执法单位提供日常检查依据。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。

七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当前藏香领域无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。

八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本标准发布实施后，应在全国范围内向藏香相关行业、领域和区域和全国范

围开展标准的宣贯工作，以提高藏香市场的规范性。


	《藏香》
	国家标准（征求意见讨论稿）
	编制说明
	一、任务来源
	二、目的和意义
	三、编制原则、方法和主要思路
	四、起草过程
	五、主要技术内容及其依据
	六、标准属性的建议
	七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	八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
